流程图5
行政裁决流程

01供应商提起投诉
02投诉不符合法定条件
03投诉书内容需要补正
07投诉事项符合法定条件
08无管辖权
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修改或补正的内容（作出补正通知）
04补正不符合法定要求
06投诉人按期补正，补正材料符合法定要求
作出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
09受理
10发出投诉答复书及投诉书副本
11相关各方答复
14书面审查投诉事项
15必要时进行调查取证
16要求投诉人对其应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举证
17委托检验/检测/鉴定/评审
18协助调查
19组织质证
20告知投诉人检验/检测/鉴定/评审所需时间
21案件承办人员拟定结案报告
22采购监管机构集体讨论
23法制机构审核
24作出裁决
25送达
26公示
27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案件移送
31归档
28申请撤诉
29终止投诉处理程序
30书面告知相关方
12视情况是否暂停采购活动
13恢复采购活动
告知投诉人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投诉
05逾期未补正

行政裁决流程描述
	流程阶段
	流程序号
	流程节点
	文书名称
	流程节点说明
	备注

	受理
	01
	供应商提起投诉
	政府采购投诉接收单
	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质疑答复的，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的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投诉。
	供应商采取邮寄方式的，财政部门应当保存好相关邮寄凭证。

	
	02
	投诉不符合法定条件
	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
	供应商提起的投诉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条件。
	不予受理决定书应当在收到投诉书8个工作日内送达投诉供应商，上述期限应当排除要求投诉人补正的时间。

	
	03
	投诉书内容不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材料不齐全
	政府采购投诉补正通知书
	投诉书内容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18条规定的，应当在收到投诉书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投诉人补正。
	

	
	04
	投诉人补正仍不符合法定要求
	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
	投诉人补正后投诉书内容仍然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05
	投诉人逾期未补正的
	
	投诉人未在补正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补正的，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处理。
	

	
	06
	供应商按期补正，补正材料符合法定要求
	
	供应商投诉符合或经补正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18条、第19条规定，自收到投诉书之日起即为受理。
	

	
	07
	投诉事项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08
	依法不属于本部门管辖范围
	政府采购管辖告知书
	供应商投诉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财政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书8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提起投诉。
	

	审查
	09
	受理
	
	
	

	
	10
	发出投诉答复书及投诉书副本
	投诉答复通知书
	财政部门受理投诉后，应当在收到投诉后8个工作日内向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
	

	
	11
	相关各方答复
	
	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事项相关的当事人应当在收到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财政部门作出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12
	暂停采购活动
	暂停采购活动通知书
	财政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暂停采购活动，暂停采购活动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
	

	
	13
	恢复采购活动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收到暂停采购活动通知后应当立即中止采购活动，在法定的暂停期限结束前或者财政部门发出恢复采购活动通知前，不得进行该项采购活动。
	

	
	14
	书面审查投诉事项
	
	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
	

	
	15
	调查取证
	16要求投诉人举证
	投诉人举证通知书
	财政部门处理投诉时，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调查取证。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者职责权限，委托相关单位或者第三方开展调查取证、检验、检测、鉴定，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可以组织质证。质证应当通知相关当事人到场，并制作质证笔录。质证笔录应当由当事人签字确认。投诉人应当对其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进行举证。
	

	
	
	
	17委托检验/检测/鉴定/评审
	委托检验/检测/鉴定/评审的函
	
	

	
	
	
	18其他调查
	协助调查函、调查取证通知书、调查笔录
	
	

	
	
	
	19组织质证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质证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处理质证笔录
	
	

	
	20
	告知投诉人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所需时间
	检验/检测/鉴定/评审告知书
	财政部门委托相关单位、第三方开展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应当将所需时间告知投诉人。
	检验、检测、鉴定、评审时间不计入投诉处理时间。

	裁决
	21
	投诉案件承办人员拟定结案报告
	政府采购投诉案件结案报告、政府采购结案审批表
	财政部门政府采购投诉案件承办人员拟定结案报告，全面陈述案件情况，提出裁决建议，并填写政府采购结案审批表。
	

	
	22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集体讨论，形成裁决意见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所查明投诉事项的不同情况，形成裁决意见。
	

	
	23
	法制机构审核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将政府采购结案审批表附政府采购投诉案件结案报告、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初稿送法制机构审核。
	

	
	24
	作出裁决决定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
	

	送达及公示
	25
	送达
	送达回证
	财政部门应当将在处理投诉过程中所作出的文书，包括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检验/检测/鉴定/评审告知书、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投诉处理终止告知书等送达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投诉处理决定书的送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

	
	26
	公示
	
	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将投诉处理结果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
	

	移送
	27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案件移送
	案件移送通知书（存根）
	[bookmark: _GoBack]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发现涉案采购项目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
	

	终止
	28
	投诉人书面申请撤回投诉
	投诉处理终止告知书
	财政部门受理投诉后,投诉人书面申请撤回投诉。
	投诉人申请撤回投诉的，财政部门应当终止投诉处理程序。

	
	29
	终止投诉处理程序
	
	财政部门应当终止投诉处理程序，并书面告知相关当事人。
	

	
	30
	书面告知相关方
	
	
	

	归档
	31
	归档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构将政府采购投诉案件材料归档。
	



